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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98          证券简称：博实股份          公告编号：2019-003 

 

哈尔滨博实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合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合同签署概况 

近日，哈尔滨博实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实股份”或“公司”）

与北京石油化工工程有限公司签订《包装码垛机组及配套输送机采购合同》，合同

金额为人民币 4,020.00万元。根据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该合同的签署权限在

总经理权限范围内。 

二、交易对手方基本情况 

1、名称：北京石油化工工程有限公司 

2、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天居园 7 号楼 3层 301 

3、法定代表人：符杰平 

4、注册资本：人民币贰亿元                 

5、经营范围：工程设计、工程监理、工程咨询、工程招标预算、项目管理；环

境评价、安全评价；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承包境外石油化工医药行业的工程勘测、

咨询、设计和监理项目；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材料出口；对外派遣实施上述

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施工总承包；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

销售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机械设备、电子产品。 

6、博实股份与北京石油化工工程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7、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博实股份与北京石油化工工程有限公司未发生与本次合同

标的同类的销售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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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履约能力分析：本合同交易对手北京石油化工工程有限公司是陕西延长石油

化建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具有良好的信誉和履约能力。 

三、合同主要内容 

1、合同标的：包装码垛机组及配套输送机。 

2、合同总金额：(人民币)肆仟零贰拾万元整。 

3、生效条件：自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4、签订时间：2019年 1月 23日。 

5、交货时间：2019年 9月 30日。 

6、主要延迟违约责任 

（1）如果卖方未能按合同规定的时间提交技术资料，并且此拖延不是由买方违

约或不可抗力引起的，买方有权立即以书面形式通知卖方从合同规定的交货时间起

进行罚款，每拖延一星期罚款合同总价的 0.5%，不足一星期的以一星期计算。 

（2）如果卖方未能按合同规定的时间在指定的交货地点交货或补救未达到合同

约定品质的合同主要货物，并且此拖延不是由买方违约或不可抗力引起的，买方有

权立即以书面形式通知卖方从合同规定的交货时间起进行罚款，每拖延一星期罚款

合同总价的 1%，不足一星期的以一星期计算。 

（3）以上第（1）、（2）条罚款的总金额不超过合同总价的 10%，不考虑宽限

期；如拖延超过 35日，买方有权解除合同，合同自买方书面解约通知到达卖方时即

解除，并由卖方赔偿买方的直接经济损失。 

四、合同对公司的影响 

1、上述合同为公司传统产品领域的销售类合同，博实股份在资金、人员、技术

及现有产能方面均具备履行上述合同及此类合同的能力。 

2、上述合同不含税金额为人民币 3,465.52万元，占公司 2017年度营业收入的

4.40%。合同计划交货完成期在 2019 年度，预计对公司 2019 年度或 2020 年度业绩

有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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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上述合同的签订和履行不影响博实股份业务独立性，不存在对交易对手形成

依赖的情况。 

五、风险提示 

从本次合同签订至相关收入确认期间，不排除存在不可预见的因素影响合同不

能按约定履行或延期交付，如出现此类风险，将对公司该项目的收入预期造成不利

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六、备查文件  

相关合同文件。 

 

特此公告。  

 

哈尔滨博实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一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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